
景德镇学院学籍异动办理流程图

复学、休学、退学、保留学籍等学籍异动

学生提出申请，填写《普通高等教育学生

复学/休学/退学/保留学籍申请表（审批

表）》（可在教务处主页下载），家长签

字同意，并根据表中的要求准备好相关材

料。

辅导员审核同意，二级学院签字盖章后提

交至教务处学籍管理科初审。

根据表中的要求，逐级上报教务处部门负

责人审核签名盖章、分管校长签署意见。

最终交至教务处学籍管理科备案，并打印

纸质复学/休学/退学/保留学籍函一式三

份，学生、辅导员及教务处同时留存。

教务处学籍管理人员登入学籍学历信息

管理网及教务管理系统进行学生的学籍

异动操作。

学生学籍异动办理完成，可办理离校或入

班等其他相关手续。



景德镇学院学生转专业办理流程图

各二级学院拟定《二级学院转专业实

施方案细则》并明确转入专业、转入

学生计划人数上报至报教务处。

学生向转出学院提出书面申请，填写

《景德镇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审

批）表》（可在教务处主页下载），按

方案要求提供相关申请材料，辅导员

通知到学生家长知晓转专业具体事

项。

转出学院对申请转专业学生是否符

合转专业条件进行初步审核，对符合

要求的学生，将本学院拟转出学生汇

总名单和学生申请材料统一上报转

入学院。

转入学院将考核的具体时间通知转

出学院，并由转出学院通知到学生

本人，转入学院根据已制定的转专

业工作实施方案进行考核后，在本

学院公示拟接收名单，公示期内，

学生如对考核结果有异议，可向申

请转入学院提出质疑，学院应及时

核实情况并给予解释。

转入学院将公示后无异议的拟接收

名单及相关材料报教务处学籍管理

科。

教务处进行复审，确定转专业学生

名单，并报校招生就业处进行终审，

最后学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最

终公示结束后，转出学院通知学生

到转入专业学习。



景德镇学院学生证补办、变更、加磁等办理流程图

学生证遗失后，辅导员处开具补办学生证

联系单，辅导员签字后上交教务处学籍管

理科，同时上交一张一寸免冠近照。

学生本人填写新证内容，黏贴学生证优惠

卡，同时录入学生优惠卡信息，加盖教务

处钢印和教务处公章，学生至辅导员处加

盖“已注册”章，方可购买优惠火车票。

学生证修改乘车区间者，需提供以下

材料：1、省内学生需提供身份证原

件或户籍证明原件 2、父母更换工作

或者居住地的学生需提供，父母当地

有效期内的暂住证明、身份证、有学

生和父母姓名的户口本原件。

学生证充磁，原则上学生证不需要充磁，

如需充磁请到教务处学籍管理科办理。


